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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4月 18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 并继我在 2000年 1月 31 日至 2001 年 3月 22日写信(见

安全理事会第 S/2000/78 S/2000/127 S/2000/128 S/2000/164 S/2000/216

S/2000/912 S/2000/1036 S/2000/1170 S/2000/271 号文件)向你陈述从伊拉

克领土越境攻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事件 渗透活动 恐怖主义活动 包括基地

设在伊拉克的恐怖主义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对许多城市的平民区进行的恐怖主

义行为 包括迫击炮轰击的情况 现谨向你通报 几个月来 恐怖主义组织人民

圣战者组织从其在伊拉克境内的基地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了无数次攻击 造

成人命和财产的损失 有鉴于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

一条 对伊拉克境内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几个指挥与控制基地 培训及后勤基地进

行了有限的 适当的防卫性行动 此项行动从今天早上 4 时 15 分开始 7时 30

分结束 打击目标是人民圣战者组织以下的基地  

 1. 巴格达以北的 Ashraf基地 

 2. 在 Jelola的 Anzali基地 

 3. 在 Koot的 Faeze基地 

 4. 在巴士拉的哈比卜基地 

 5. 在 Al-Ammara的 Homayoon基地 

 6. 在曼苏里依的 Bonyad Alawi基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强调一点 这次有限的 适当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窝藏

在伊拉克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从那里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

越界攻击 不应当视为侵犯了伊拉克的领土完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尊重伊拉克

的领土完整 并盼望促进与其邻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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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点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求伊拉克政府按照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以及

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 特别是第 867(1991)号决议第 32段和第 949(1994)号决议

第 3段的规定 采取适当措施 不要再让其领土被用来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

越界攻击和恐怖主义行动 这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没有必要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一条采取自卫措施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哈迪 内贾德 侯赛尼安 签名  

 


